
臺 中 榮 民 總 醫 院 
教學與研究合作合約書 

    
 

臺中榮民總醫院（以下簡稱甲方）與 «00000»（以下簡稱乙方），為加強雙

方教學、研究與學術合作交流，以期促進醫學進步，造福病人，特訂立本

約，條約如後，以茲共同遵守：  

 

壹、甲、乙雙方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對方行政管理，但為促進雙方教學及

研究合作關係，得就相關議題相互協調，擬訂決策，促進人才培育、

研究交流。  

貳、教育訓練  

一、甲、乙雙方得循對方之請，派遣醫師或其他醫事職類等人員定期或

不定期赴對方作專題演講、研究、教學及醫療技術指導；涉及醫療

執業相關行為者，應另簽訂醫療支援合作合約書。該等人員行前須

先徵得其專任職務機構同意後始進行。  

二、甲方辦理各類教育訓練課程，甲方得於容額許可下，優先配予乙方，

乙方視實際需要選派人員參與。  

三、乙方視實際需要，遴派醫、護、技術等人員至甲方進修訓練時，甲

方應優先受理，惟其送訓資格、費用及期限等悉依甲方規定，並事

先擬妥聯合訓練計畫書。  

四、住院醫師訓練：  

(一 )甲方得依乙方需求代訓住院醫師若干名，其代訓期限、聯合訓

練計畫書擬訂、相對支援人力成本之派遣計算等，依甲方規定，

惟得事先磋商議定之。  

(二 )甲方住院醫師依各專科之住院醫師訓練計畫得輪訓至乙方者，

其期限及訓練學程依各有關專科醫學會規定，待遇及考績仍由

甲方負責，但衍生之薪資成本移轉，依甲方規定，由乙方支付。  

五、甲乙雙方之一方派員參與對方之臨床指導或合作訓練，如因之而產

生醫療糾紛或法律責任時，由甲乙雙方會商處理並均應提供必要及

可能之協助。  

六、乙方學員訓練期間發生健保核減及自費爭議之情事，悉依甲方作業

要點辦理。  

七、乙方醫、護等醫事人員出缺時，得視需要優先洽請甲方推薦具有適

任資格人員延聘之。  

參、研究發展  

一、雙方為進行學術研究，得另以契約商定專案或合作研究計畫，所需經

費由各該專案或合作研究計畫中另議之。  



二、雙方合作之研究成果、利用雙方資源共同完成研究報告及論文時，

應以雙方名義發表，研究成果產出之相關技術專利權、著作權及其

他相關智慧財產權及其衍生利益之分配，由雙方本於互惠之原則於

合作計畫個案之合約內訂定之。  

三、雙方經臨床醫療或研究發展所獲致之技術、著作、產品、電腦軟體、

專業知識、營業秘密及因而取得國內、外之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

智慧財產與所有衍生權利，其歸屬比例另以契約約定之。  

肆、資源共享  

一、甲、乙雙方在不影響教學及研究資源正常使用及容量下，得經雙方

同意，必要時另訂協議，提供教學、研究設施、場地、活動、儀器

等，以有益於雙方教學研究水準之提升。  

二、上述設施及資源之管理及維護，由財產歸屬之一方負責，申請方應

遵守管理方有關租借或成本管理相關規定。若因申請方不當使用致

生損壞或損害，其相關處理費用及對第三人之賠償，申請方應負賠

償之責。  

伍、本合約期間自○○○年 1 月 1 日起至○○○年 12 月 31 日止。本合約

經雙方簽署後溯自合約期間之始日生效。任何一方如認為本合約書之合作

目的已不復存在而欲終止合約時，應於六個月前以書面向他方提出。  

陸、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應由雙方依誠信原則協商並以書面修正之。  

柒、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存照。  

 

 

甲方：臺中榮民總醫院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院長：陳適安  

 

 

 

乙方：○○○○  

地址：  

院長：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月 ○ 日 


